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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江职校 2025 师德师风专题法纪教育学习资料（5）

未成年人保护法（节选）

第四十条 学校、幼儿园应当建立预防性侵害、性骚扰未成年

人工作制度。对性侵害、性骚扰未成年人等违法犯罪行为，学校、

幼儿园不得隐瞒，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、教育行政部门报告，并

配合相关部门依法处理。

学校、幼儿园应当对未成年人开展适合其年龄的性教育，提

高未成年人防范性侵害、性骚扰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。对遭受

性侵害、性骚扰的未成年人，学校、幼儿园应当及时采取相关的

保护措施。

第六十二条 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招聘工作人员时，应当

向公安机关、人民检察院查询应聘者是否具有性侵害、虐待、拐

卖、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记录；发现其具有前述行为记录的，不

得录用。

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应当每年定期对工作人员是否具有

上述违法犯罪记录进行查询。通过查询或者其他方式发现其工作

人员具有上述行为的，应当及时解聘。

第一百三十条 本法中下列用语的含义：

（一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，是指学校、幼儿园等教育

机构；校外培训机构；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、儿童福利机构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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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成年人安置、救助机构；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、早期教育服务

机构；校外托管、临时看护机构；家政服务机构；为未成年人提

供医疗服务的医疗机构；其他对未成年人负有教育、培训、监护、

救助、看护、医疗等职责的企业事业单位、社会组织等。

（二）学校，是指普通中小学、特殊教育学校、中等职业学

校、专门学校。

（三）学生欺凌，是指发生在学生之间，一方蓄意或者恶意

通过肢体、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压、侮辱，造成另一方人身

伤害、财产损失或者精神损害的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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